
文化育警，

引领司法警务工作

人民法院安全工作是审判执行

工作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 离不开

法警队伍的全力守护， 而一支优秀

的队伍同样也离不开文化的浸润与

引领。 近年来， 上海法院形成了一

批独具特色的司法警察党建和文化

品牌项目。

“通过运用互联网载体和‘区

域化’ 党建合作平台， 我们法警部

门形成了‘互联网+党建’ 新模

式。”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司法

警察大队政委龙登峰说道。 他举

例，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江

西、 福建、 贵州、 陕西四省法院开

展“传承红色基因， 筑牢忠诚警

魂” 云上党建活动， 164 家法院

3000 余名司法警察共聚云端议党

史、 说故事、 聚警魂。

近年来， 全市三级法院警队深

耕“文化育警、文化励警”理念，围绕

“做有温度的司法警察”，开展“十大

感动瞬间”评选活动。救治晕倒在地

的女大学生， 护送素不相识的老人

从法院安全回家， 蹲下身来接待神

情恍惚的老太太……一个个动人的

故事流露出法警刚毅之下的柔情。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司法警

察张乾俊夫说： “司法警察尽管不

是办案人员， 但是司法警察的工作

影响着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感

受， 只有每个岗位都能体现出专业

性和人性的温情， 才能真正让人民

群众感受到法院是人民的法院。”

近期，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编

辑制作首本深度讲述司法警察故事

的书籍———《出发———我在法院当

法警》，举办新书发布座谈会，进一

步增强全市法院司法警察的职业认

同感、职业尊荣感、 职业归属感。

实战强警，

夯实警务实战能力

实战磨砺精兵， 上海法院法警

部门以司法警察“能力提升年”和

“作风建设年”活动引领队伍建设水

平和警务工作质效全面提升。 不断

完善线上教学与线下练兵相结合的

训练模式， 上海法院与上海政法学

院签约挂牌“上海法院司法警察培

训基地”， 每年近10班次400余人次

在基地开展培训班和警队集中驻

训。

今年， 全市法院开展司法警察

“能力提升年” 活动和大练兵大比

武活动。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司

法警察薛巍说： “通过大练兵大比

武， 我们的体能得到了增强， 技能

得到了提升， 在处置突发事件时能

够更加快速有效， 确保审判执行安

全有序进行。”

警务安全是底线， 法警部门不

断提升法院安全防范水平。 法院机

关安保维稳十项机制和工作指引

（自查） 清单、 庭前风险评估机制

……各项警务保障制度的完善和警

务工作机制的建设， 引领提升了各

级法院警务保障工作的精细化、科

学性和规范度， 使得警务安全底线

更牢固。

法警部门还不断加强智慧警务

建设， 持续引导全市法院加快提升

警务工作科技含量和安全管理信息

化水平， 分步有序推动“两系统一

平台” 的实体化运行， 在探索推行

远程视频庭审、 单兵移动警务、 警

务视频督察、“智慧囚车” 建设等方

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积极探索数字警务建设， 着

力推动移动端警务 app 功能优化升

级， 全面纳入法院安保、 警务督察

等重要模块， 增加重点访客人员查

控和应急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警务

督察等功能， 努力实现司法警务管

理系统的数据互传互联。

人才兴警，

打造坚实警务安全屏障

“‘文化育警’就像引擎，潜移默

化地推动司法警察队伍建设；‘实战

强警’是路径，夯实司法警察服务保

障的能力基础；而‘人才兴警’是根

基， 为夯实队伍高质量发展提供活

力与源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司

法警察总队总队长王德成说道。

人才培养是司法警察队伍发展

的强大动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与上海公安学院合作办学， 共同提

升专业办学水平， 为上海法院司法

警察队伍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

液。 此外， 上海法院首创“10+1”

项考核指标， 全方位、 多角度、 立

体化评价各级警队工作成效。

上海法院重视警务人才培育，

着力打造司法警务领军人才队伍。

通过成立“上海法院十大司法警务

人才工作室”， 不仅担负着挖掘、

培养司法警务人才的重要任务， 还

将围绕司法警务难点、 热点问题组

织调研及提出对策建议， 开展相关

领域前瞻性研究， 并协助开展司法

警务专项工作， 把警务领域具有较

高水平的人才选出来用起来， 奠定

人才结构的塔基。

上海法院还建立了“上海法院

司法警察人才库”， 综合评定工作

室成员理论成果、 教学实践等情

况， 择优选取人才库人员， 壮大人

才结构的塔身。 开展“上海法院司

法警务标兵” 评选， 从人才库中进

一步评选出政治立场坚定、 警务业

务精湛、 工作实绩突出的领军人

才， 突出人才结构的塔尖。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

员、 政治部主任谭滨指出： “要全

面构建文化建设多维格局， 筑牢对

党忠诚的思想根基； 坚持实战导训

和从严治训， 强化实战历练和作风

锤炼； 加快构建人才建设雁阵格

局， 营造识才爱才用才的良好环

境， 努力实现政治能力全面提升、

警务效能全面提升、 队伍素质全面

提升、 智慧警务全面提升。”

接下来， 上海法院司法警察将

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全市法院

院长会议精神和贾宇提出的“政治

建设引领、司法质效为本、数字改革

赋能”工作主线为指引，全力推进上

海法院司法警务工作现代化发展，

为新时代上海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警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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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审判执行安全有序进行
上海法院司法警察在责任与使命中当好“天平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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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旭凡

雨伞和拐杖伪装下的长刃、

吊坠或钢笔模样的录音笔……近

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办第

二届 “上海法院安全防范教育暨

法官权益保护展”， 经过乔装的

违禁品隐藏于寻常物品中， 而在

安检仪器与司法警察的火眼金睛

之下， 这些精心伪装的物品被一

一识破。

保护展开幕活动上， 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贾

宇充分肯定了司法警察队伍长期

以来认真履职狠抓安全、 为维护

法院正常工作秩序所作出的重大

贡献， 强调全市法院干警要高度

重视安全检查工作， 进一步增强

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近年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司法警察总队不断加强对全市

法院司法警察的忠诚教育、 法治

思维培养和实战技能训练。 本次

展览正是上海法院司法警察在法

院安保工作中取得成绩的一个缩

影， 这个缩影背后是司法警察的

忠诚履职、 勇于担当。

当前， 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安

全形势对司法警察工作提出了新

要求， 司法警察的职责已由传统

的审判保障转变为人民法院各项

安全工作的全流程管控。 为了切

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

命， 提升司法警察履职能力， 为

审判执行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上

海法院始终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

人民警察队伍重要训词精神， 在

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力指导下， 坚

持文化育警、 实战强警、 人才兴

警 ， 持续加强司法警察队伍建

设。

□晏可慧

带薪年休假是职工的法定权

利， 那么年假不休会“自动作

废” 吗？ 是否能要求经济补偿？

近日， 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员工未休年假

引发的劳动纠纷， 法院判决公司

向员工支付未休年假工资。

原告小甲于 2008 年入职乙

公司， 双方签订劳动合同， 小甲

认为， 他入职这么多年来， 他没

有享受年休假， 公司应该支付一

笔费用， 作为回报。 因此， 小甲

于 2022年 10 月向劳动仲裁委申

请劳动仲裁， 小甲对仲裁结果不

服， 诉至法院， 要求乙公司支付

其 2009 年至 2022 年期间未休年

休假工资 6.1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 《职

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三条、 第

五条及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

施办法》 第十条规定， 职工累计

工作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 年

休假 5天； 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

的， 年休假 10 天； 已满 20 年

的， 年休假 15 天。 用人单位经

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

职工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

的， 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

休年休假天数， 按照其日工资收入

的 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该 300%未休年休假工资中的

100%是正常的工资收入， 而 200%

是因用人单位未安排年休假而应当

承担的一种法定补偿责任， 并非劳

动报酬， 适用一年仲裁时效规定。

本案中， 小甲工作期间乙公司

未安排其休年休假， 亦未向小甲支

付未休年休假工资。 因年休假可由

用人单位跨一个年度集中安排， 故

劳动者每年未休带薪年休假应获得

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时间， 从第二年

的 12 月 31 日起算。 小甲于 2022

年 10 月提起劳动仲裁， 并于 2023

年 2 月向法院起诉， 其主张 2021

年之前的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 已

超过 1 年仲裁时效， 本院不予支

持。 其 2021 年、 2022 年的未休带

薪年休假工资诉请， 未超过一年仲

裁时效。 根据小甲的工作年限， 其

在 2021 年、 2022 年可享受的带薪

年休假天数， 分别为每年 10 天共

20 天。 故乙公司应支付小甲 2021

年及 2022 年带薪年休假工资差额

1.3万余元。

年休假逾期未休只能“过期作废”？
法官说法>>>

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 用

人单位不得通过劳动合同或公司规章制度

等， 排除劳动者休息休假或获得带薪年休

假工资的权利， 确实无法保障劳动者行使

该权利时， 也应依法向劳动者支付未休带

薪年休假工资， 或在劳动者离职时， 予以

协商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 在劳动者未休

年假的正常工作期间， 如用人单位在当月

已向劳动者支付了 100%的工资， 则尚未

支付的未休年假工资仅为日工资的 200%，

以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年休假权益。

(来源： 中国法院网）


